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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委托制造合同

合同编号：CG-20210825-01ZC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黄骅市汇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加工制造轻卡气囊项目四管夹（BCL0010010）产品的注塑模具(见如下清单),由甲

方提供制作要求给乙方，乙方按照甲方要求负责设计加工制造模具。甲、乙双方在互利互惠、平等协

商的基础上，就模具委托制造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一、 模具清单

序

号

模具信息 所生产产品信息

备注模具

名称
模具编号 材质

单

位

型

腔

数

量

含税

单价

含税

总价
产品代码

1 四管夹 RCS0246-01 PA66 套 1*8 1 36000 36000 BCL0010010

总金额（含 13%增值税）：￥36000.00 元，即叁万陆仟元整

注：上述费用包含模具制造、运输、包装、税费、装卸、安装、维修保养、试模材料等全部费用。

二、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 7 天内甲方预付总金额的 50%给乙方，计：人民币 18000.00 元.乙方收到货款 7

日内日按照收款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剩余总金额的 50%模具费，摊销在产品中，按照 10 万件摊销或者一年，先到者为准，模具摊

销费为含税 0.18 元/件。

三、模具基本要求：

1、保证模具寿命生产不少于 50 万次数。

2、在模具寿命内有质量问题，由乙方免费负责维修，若模具维修后仍无法使用，甲方可视情况

要求乙方重新开发模具或移送第三方开发模具。甲方要求乙方重新开发模具的，重新开发模

具费用由乙方负责，完成时间双方协商另行签约确定，但不能超过本合同模具制造周期。甲

方决定移送第三方开发模具的，乙方应当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模具费并承担移模费用以及乙方

因移模导致交期延误造成的损失等费用。以上情形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

3、如乙方使用模具生产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模具的修理和维护均由乙方负责。

四、模具制作及周期：

1.按乙方的生产机台设计模具。

2.由于模具设计及制作误差造成的改模，由乙方免费完成，因乙方模具问题影响甲方生产，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给与经济赔偿。若甲方要求设计更改，则由甲方承担费用，但设计更改须由

甲方项目经理确认及工程部部长批准。

3.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在模具内部型腔部件上刻产品零部件内、外标识，此项工作为模具制作的



一部分。标识具体内容、格式和要求由甲方提供。

4.乙方应在 2021 年 9 月 20 号前交付试首模样件（不少于 50 件套/送样）时，须附自检报告，

甲方在收到首模样件后 5 天内提出书面意见给乙方。如乙方不能按时交付，每逾期一日应向

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逾期超

过 30 天的。乙方除应承担上述责任后，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回全部已支付费用。

5.样品验收合格后，由甲方出具产品合格证明，并双方存档。

五、技术要求

1.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如需修改文件，应及时通知乙方。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由此影响原定模具交货期的，经乙方提出，双方可重新确定交货期。

2.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如需对结构、工艺、制造技术进行调整和改动，应事先通知甲方，甲

方认可后方能进行，否则由此引起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模具在正常生产寿命期内，乙方负责免费维修（即保修，包含所有料、工、费）。

4.乙方须提供该模具的结构装配图（包括 2D、3D 模具图档）、1：1打印的 2D 装配图各一份给甲

方。

5、乙方承诺使用所承制的模具生产出的产品的产能能够达到甲方的交货要求：

六、产权及保密约定

1.甲方对该模具及附属工具享有所有权，乙方对模具有保管维修及保养义务；

2.甲方对的与本合同约定的模具有关的信息、图纸及技术资料享有所有权，乙方应负有保密责任，

乙方或乙方工作人员未经得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泄漏给任何第三方，或利用此模具生产供应产品

给其它厂商；

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重制与本合同相同的模具。

九、 违约及索赔

1.由于乙方原因不能按期交货的，每延期一天，乙方应承担违约金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如因

甲方因素造成延期除外）。乙方支付违约金后，并不能免除继续履约的责任。

2.甲方应按时足额支付本合同款项。甲方无故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逾期金额万

分之五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30%。

3.如单方提出终止合同，须经对方盖章认可，提出方须向对方支付因终止合同所引起的所有经济

损失作为补偿。

4.若乙方违反本合同关于产权及保密的约定，乙方赔偿此合同模具价格（整套模具总金额）三倍

给甲方，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导致违约，双方应及时通报，协商解决。

十、 其它

1.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即告生效。

2.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

4.本合同如有争议，任何一方可依法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黄骅市汇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月强 法人代表：

签约代表：张黎明 签约代表：

签订时间： 签订时间：


